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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做好2008年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 粤劳社

函[2008]397号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2008年国家职业资格

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编辑提示：报名时间：全国统考个

人报名：3月17-20日；9月15日-18日。集体报名：3月24-28日

；9月22日-26日。全省统考报名时间见全省附件。 考试时间

，考核方案详情见附件。各地级以上市劳动保障局（劳动局

），各有关单位：现将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2008年国家职

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工作的通知》（劳社部函〔2008〕9号）

转发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

执行。一、请各市及时将今年全国、全省统一鉴定安排（附

件1、2）通知相关培训机构和考生，并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

作。二、今年我省将向劳动保障部申请开展企业人力资源管

理师、物流师、项目管理师、企业信息管理师、企业培训师

、企业文化师等6个职业国家职业资格一级的鉴定试点工作和

部分新职业的试验性鉴定。具备条件的市和有关单位，可在4

月10日前向我厅提出申请。试验性鉴定项目及其有关要求按

部的规定执行，未经同意，不得自行开展包括新职业在内的

试验性鉴定项目。三、各市在国家职业资格统一鉴定日（简

称“统考日”）期间，要认真组织好本市全国、全省性统一

鉴定工作；同时要结合本地区实际，选择具备示范性、社会

影响大，并有一定规模的职业，集中安排在“统考日”期间



组织鉴定。四、要做好考生报考资格初审或终审工作。报考

单位审核完毕后，必须在考生申报材料上加盖部门公章和“

与原件相符”的印章，并在规定时间内将材料汇总报省鉴定

中心，逾期不予受理。省鉴定中心在复审考生申报职业资格

二级、一级的资格时，如发现考生造假材料，将直接取消该

考生报考资格；如发现报考单位替考生造假，将通报批评报

考单位，情节严重者，取消单位报名资格。五、今年参加全

国、全省统一鉴定的市属考生综合评审工作，在省鉴定中心

的统筹管理下，原则上由具备条件的市鉴定中心负责组织实

施。六、由省鉴定中心组织阅卷的全国统考项目，其成绩（

不含“综合评审”）在考试结束后4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

；由部鉴定中心组织阅卷的全国统考项目，其成绩在部鉴定

中心下发成绩后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全省统考的理论知

识与操作技能成绩在考试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

由省鉴定中心组织的论文答辩，综合评审成绩在论文答辩

后15个工作日内向社会公布。七、考生对统考成绩有疑问或

个人信息有误的，在省鉴定中心对外公布成绩后10个工作日

内，持准考证和身份证或学生证，到报名点提交查分或更正

个人信息的申请，逾期不予受理。报名点在截止日内汇总考

生申请，上报省鉴定中心。省鉴定中心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

成绩复查，并向社会公布结果。八、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切

实加强职业资格鉴定质量监督管理，认真做好试卷安全保密

工作，规范考务流程，严肃考场纪律。在考场试室，要设置

视频监控系统，实时进行监控，严防考生作弊，确保鉴定质

量。发现违规违纪行为的，要及时查处并上报。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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